
1/6 

 

附件十 

 

服務項目總結報價明細表 

 

此表格為投標人提交的投標書需包括之服務項目總結，投標人可透過本局之澳門旅遊局網站

下載電子表格以填寫內容。 

 

被判給人需提供之服務 
參照

之項 

單價 

（澳門元） 

金額 

（澳門元） 

整個活動覆蓋最少 19 個地點，並按 3.4.1.所指的地點進

行活動路線設計，分為 6 個區份，每個區份提供設計及

設置最少 1 個旗艦裝置，每個區份提供最少 3 個發光藝

術裝置、互動裝置及燈飾佈置。需提供活動的節目編排

及整體策略作部署，可以漸進式曝光、分階段推出、期

間限定或快閃等形式部署及規劃，以保持活動期間的新

鮮感及熱度； 

3.5.1. 

 

 

依照上述 3.2.項所指方向訂定活動主題，並為整個活動

設計每區分支主題，包括：裝置名稱、音樂、內容等，

並按以下要求提供設計方案、資質及說明；旗艦裝置；

發光藝術裝置、互動裝置及燈飾佈置；所採用之創新及

科技互動技術；  

3.5.2. 

  

統籌及舉行一場新聞發佈會； 3.5.3.   

統籌及舉行一場開幕儀式； 3.5.4.   

提供運作管理及工作計劃；提供統籌整個活動的日常運

作及管理方案、制定活動期間的工作計劃及執行方案； 
3.5.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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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整體宣傳方案、內容、計劃及安排，以及配合判給

實體的宣傳計劃、提供網站服務及製作，提供主視覺設

計的標誌、海報、小冊子、諮詢站及相關指示、警示標

誌設備、宣傳物料、紀念品、工作人員制服、活動公共

設施設備等、提供光雕相關投影設備及相關服務，以及

統籌、構思、設計、製作及執行各項； 

3.5.6. 

  

被判給人須負責為由判給實體安排之光雕表演團隊於

光雕地點進行作提供所需的投影、燈光、影音及相關系

統設備，以及與光雕表演團隊協調之工作； 

3.5.7. 

  

委任一名活動製作總監統籌所有有關活動；負責制定及

執行整個活動計劃的統籌方案，提供項目執行總監及團

隊；須提供工作進度管理，整合所有活動工作進程及工

作時間表，以及協調、監督及推進整個活動的工作進程；

制定所有節目內容及規劃安排，收集整個活動的所有數

據、資料、整理及分析等，制作活動總結報告及提供改

善建議或機制； 

3.5.8. 

  

提供人群管理、應變方案及執行，活動期間保障公眾安

全、確保設置及場地通道暢通、確保良好秩序，善用人

群管理器材。人力配置及安排、分工及聯絡等；設定中

樞監控分區管理；人流管理及控制、救援設備配置及管

理，群眾疏散和突發事故應變功能；評估現場交通車輛、

行人的流量；提供人群管理計劃及所需的相關設備（包

括拉帶及鐵馬等）； 

3.5.9. 

  

上述每項活動必須最少舉行 4 次測試或綵排； 3.5.1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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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提供場地佈置及平面配置圖，須清晰標示所有裝置、

設備及裝飾物品的安放位置，彩色清晰列印資料可清楚

直觀到每個活動場地的整體設計為準，最少提供 3 個面

向，並須具備夜景及實景效果；活動相關的裝飾物品清

單名稱、設計圖及細部大樣圖，並按比例標明裝飾物品

的尺寸、數量、物料、類型及安裝方式。按照提供之活

動計劃資料，製作及安裝所有有關之設備，當中包括舞

台、多媒體系統設備、燈光、音響，以及裝飾物品等； 

3.5.11. 

  

提供上述所有設施及裝置之結構的設計、計算書，以及

施工圖，此工作必須由合格以及在土地工務局註冊之土

木工程師製作； 

3.5.12. 

  

被判給人須對上述所有裝置以核准之設計及施工標準

進行自檢後，再由判給實體於活動舉行最少五天前及活

動完成後進行臨時驗收。倘有不符合要求的狀況，被判

給人須立即提供解決方案及改善； 

3.5.13. 

  

被判給人需提供供電位置、電力系統設計、臨時電箱及

用電量等的用電方案，判給實體按被判給人的需求向澳

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臨時電力供應，被判給人需提

供現場臨時電箱、電源接駁安拆、電線電工技術等支援

工作，並須符合澳門現行規範、法例及澳門電力股份有

限公司的相關指引，配備過載、短路、漏電保護等安全

功能； 

3.5.14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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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秩序安全之服務（須為物料及設備提供現場足夠的

保安人員數量，包括 24（二十四）小時保安人員）；同

時，於活動籌備、舉行，以及拆卸期間按判給實體的建

議或要求提供足夠的保安人員及申請警方協助並支付

相關有報酬之勞務費用； 

註：為確保活動之順利進行，須視乎實際情況按照權限

實體要求增派警力或保安人員的人數，以維持現場的公

共秩序； 

3.5.15. 

  

聘用充足的技術人員及人力資源以舉行所有有關活動，

並優先聘用澳門本地人員； 
3.5.16. 

 

 

 

被判給人須負責運送、安拆及活動期間的所有物品、設

備之服務及倘需要之保險；判給實體須注意施工安全，

遵守本澳相關法例的規定，並為其所有聘請的工作人員

購買提供服務期間之意外保險。如工作人員在提供服務

期間發生任何意外，被判給人須對其受意外影響的工作

人員負全責，並為整個活動期間及所有物品、設備購買

不少於 10,000,000.00 澳門元（壹仟萬澳門元）之公眾責

任保險（包括安拆及活動期間之第三者責任險），且不

設自負額； 

3.5.17. 

  

提供所有所需物品及設備，並應選擇適合戶外環境使

用，如：使用防水過路箱或具防水功能之設備/配件，並

配備接地及漏電保護裝置等；以及具環保節能認可和可

循環使用之物料； 

3.5.18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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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活動必須符合現行環境保護局“廣告招牌、建築物

裝飾燈和戶外電子顯示屏光污染控制指引”、“預防和

控制環境噪音”，以及參考“大型活動的減廢指引”； 

3.5.19. 

為整個活動期間購買音樂播放牌照（包括所有地點的設

備、光雕表演、新聞發佈會、開幕儀式，以及宣傳活動

等）；並確保活動期間被判給人負責項目已支付一切關

於音樂或歌曲所使用的著作權費用及其他相關的使用

權，包括但不限於音樂作品的曲及詞的著作權費用，以

保證合法使用有關音樂及歌曲； 

3.5.20. 

所有設計方案須取得著作權、版權、設計及商標法等知

識產權法等授權使用、衍生及混合作品許可，原創作品

則不可涉及抄襲、侵權或違反旨在保護他人作品及著作

權的法例，尤其經第 5/2012 號法律重新公佈的八月十

六日第 43/99/M 號法令。被判給人必須保證判給實體

在使用其所提供的設計及設備或其任何一部分時不受

第三方提出侵犯其工業產權、著作權、專利權、版權、

商標或其他權利的起訴；一旦出現前述侵權行為的民事

責任爭議，由被判給人承擔全部責任； 

3.5.21 

被判給人必須按照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公佈的最新

訊息，配合政府部門發出的各項指引執行本服務。 
3.5.22 

總價格以澳門元（MOP）定出，並須分別以阿拉伯數字和大寫列明︰ 

以阿拉伯數字填寫總價格︰ 

以大寫填寫總價格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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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付款方式：付款期數為三期，第一期於簽署合同後支付判給總金額的百分之五

十，第二期於活動開始後（於 2025 年）支付百分之三十。第三期於活動結束

後三十天內支付餘下的百分之二十。 

 

投標書有效期：  自開標之日起九十日之期間屆滿後   

 

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（投標人或合法代表人簽名 

以及如為公司則亦蓋公司印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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